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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經核定後得免除召集。目前係依 93 年 10 月 8 日修正發布之「執行兵役法第四十三條免

除本次教育勤務點閱召集範圍基準表」實施審查及核定。 

三、鑑於原有免除召集基準實施迄今已 10 年，有關教師甄試，因涉及個人就業問題得否增訂比照

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申請免除召集？本部於 103 年 9 月 23 日起啟動研

修作業，為求周延乃邀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內政

部（役政署）及法務部（法制司）等相關單位，經召開多次修正研討會及函文提供修正意見

，業獲共識已將其納入免除召集範圍，刻正依行政程序法辦理相關法制修頒事宜；另考量語

言檢定類別眾多，影響就業程度有限，基於兵役公平性原則，未予納入增訂。 

四、對委員關心部分應召員利用出國方式規避教育召集，本部已啟動研議補行召集機制，俾能落實

訓練工作，以積蓄堅實之後備戰力。 

五、本部感謝委員對國防事務之關心與支持，與關懷應召員權益之美意，有關本部相關兵役法令之

修正，尚祈委員大力支持。 

（一二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信保基金委外催收代償成本甚高，惟

成效欠佳，建議政府應適時檢討改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68） 

許委員就信保基金委外催收代償成本甚高，惟成效欠佳，建議政府應適時檢討改進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保證之授信若發生逾期，信保基金除請授信銀行依一

般金融機構之催收程序辦理外，並依借保戶不動產時價、設定情形及保全狀態，函請授信銀

行妥採保全或追加設押。為加強催理，以系統分類管理逾期案件，適時函請授信銀行妥採相

關催理措施，並持續追蹤辦理情形（如分期攤還款之履約、執行薪資及財產之保全執行等）

，實施各項管控措施增加逾期案件之收回款以降低信保基金代位清償款項。 

二、借戶停業後銀行就逾期案件對主從債務人訴追取得執行名義，經過一段時間催討無效後，始得

向信保基金申請代位清償，銀行已轉銷呆帳，且經催討後評估收回無望之案件，銀行始委託

專業催收機構催收，103 年底銀行委外催收代償餘額僅占整體代償餘額 5.6%，一般銀行支付

委外單位費用，以收回金額之 18%-23%核計，而信保基金僅訂 15%為給付上限，並且逐案審

核委外催收代償案件收回匯還款，確認皆非屬銀行委託催收前「分期償還中之債務人」、「

金融機構評估有執行實益之不動產」及「已查得之債務人之薪資債權」等，達到提升催收績

效，增加債權收回之目的，目前委外催收代償案件每年約有 2~3 千餘萬元債權收回。 

三、另信保基金 104 年度預算案營運方針所列 20%收回率，係指新發生逾期案件逾期後「代償前

」之收回比率，103 年及 104 年預算目標收回率均為 20%，實際執行收回率分別為 22.35%及

26.41%。 


